
 

 

 

 

 

 

渡教发〔2022〕35号 

 

 

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法治副校长聘用和管理 

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商务学校，九十五中学，钢城实验学校，育才小学，大堰小学，

马王小学，区实验小学，新工小学： 

现将《关于加强法治副校长聘用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抓好贯彻落实。 

 

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 

                      2022年 5月 18日 

文件 



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 

关于加强法治副校长聘用和管理工作的 

实施方案 

  

《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令第 52号，以下简称《办法》）于 2022年 5月 1日起施行。

按照市教委、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

普法办《规范中小学兼职法治副校长选聘管理工作的通知》（渝

教策发〔2020〕7 号）和市高法院《在全市法院推广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四个一’建设工作机制的实施方案》的要求，为进一

步做好未成年人教育、保护工作，切实推动《办法》有关工作

要求的落实，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将加强法治副校长工作作为保

护未成年人法定职责的重要方式，推动法治副校长工作向纵深

推进，常态化、制度化抓好法治副校长聘任和管理工作。通过

法治进校园、组织模拟法庭、开设法治网课、开展“小公民法律

课堂”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健全青少年参与法治实践活动机制，

教育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预

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齐心协力打造平



安校园，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二、聘用范围及程序 

由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联合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

会选派八名具有未成年工作经验的员额法官及法官助理到辖区

内的 8所中小学担任法治副校长（详见附件），并由学校颁发聘

书。法治副校长实行聘任制，任期一般为 3年，可连续聘任。

期满后根据工作考核情况、指派单位及任职学校意见决定是否

续聘。法治副校长因工作变动或其他原因不宜或不能继续履职

的，指派单位应当提前通知学校解聘或改聘，并及时向区教委

通报。 

三、聘任期限 

聘期为 2022年 6月 1日至 2025年 5月 31日。 

四、工作职责 

（一）开展法治教育。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宣传，

参与制订学校法治教育工作计划；协助学校创新法治教育内容

和形式，参与师生普法教育活动，联系学校实际和学生特点，

有针对性的实施法治教育，每年到任职学校开展普法活动不少

于 4课时。 

（二）保护学生权益。参与学校学生权益保护制度的制定、

执行，指导、监督学校依法保护学生权益，落实未成年人保护



职责；指导监督并协助学校执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

度，对报告信息严格保密。 

（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指导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有

针对性的预防犯罪教育，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加强管理和教育。 

（四）参与安全管理。指导学校完善校园及周边安全管理

和应急处置机制；主持或者参与学校安全事故的调解协商，指

导学校依法处理安全事故纠纷，制止侵害学校和师生合法权益

的行为；协助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学校周边秩序整治，维护学校

周边地区的治安秩序,为学校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五）实施或指导实施教育惩戒。协助学校、公安机关、

司法行政部门按照法律和相关规定对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

为的学生予以训诫或者矫治教育。 

（六）指导依法治理。协助学校建立健全学校校规校纪等

规章制度；指导和参与调解校园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有效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积极帮助指导学校配合相关部门妥善处理

涉法涉诉案件和在校教师、学生违法犯罪案件，严肃查处侵害

师生合法权益和滋扰校园的案件。 

（七）其他与学校相关的法律事务及青少年法治宣传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



保护和犯罪预防问题更加关切。做好法治副校长聘任工作，是

落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重要举措，学校要为兼职法治副校长

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二）积极履职尽责。法治副校长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主动作为、密切协作，指导学校开展法治教育、防范校

园欺凌等各项工作，共同做好学校综合治理，为学校创设平安

和谐的发展环境。 

（三）形成强大合力。法治副校长要与学校积极协调社会

各界共同参与、开发青少年法治教育资源，充分发挥社会各界

力量的作用，积极探索新时代加强青少年学校法治教育的有效

途径和方法，共同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附件：法治副校长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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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法治副校长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任职学校 备注 

1 曾勇 大渡口区法院 刑庭副庭长 18623556779 
重庆市商务学校 

（大堰校区、革新校区） 

 

2 李斌霞 大渡口区法院 刑庭员额法官 15215157312 
重庆市 

第九十五初级中学 

 

3 熊曼倩 大渡口区法院 刑庭法官助理 18523031466 
重庆市钢城实验学校  

4 王祎 大渡口区法院 民庭员额法官 13896005286 
重庆市大渡口区 

育才小学（建设村校区） 

 

5 何津 大渡口区法院 民庭员额法官 18623514411 

重庆市大渡口区 

大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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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陶知春 大渡口区法院 行政综合庭法官助理 15823204298 
重庆市大渡口区 

实验小学（九宫庙校区） 

 

7 徐轩 大渡口区法院 立案庭员额法官 17725066181 
重庆市大渡口区 

马王小学 

 

8 谢希然 大渡口区法院 立案庭法官助理 18602305241 
重庆市大渡口区 

新工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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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党政办             2022年 5月 18日印发 


